
 
 
 
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八 日            文 件 H E  4 6 / 2 0 1 1  

討 論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 
楊 文 銳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
 “ 新 制 定 的《 醫 療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八

月 一 日 正 式 實 施。市 民 擔 心 醫 療 廢 物 可 能 含 有 傳 染 性 物 料

及 利 器 ， 有 潛 在 危 險 。 為 減 低 對 公 眾 健 康 所 構 成 的 潛 在 危

險 或 對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的 風 險 ， 加 強 管 制 是 有 必 要 的 。  

 

 但 在 加 強 管 制 後，醫 療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委 聘 持 牌 廢 物 收

集 商 ， 把 醫 療 廢 物 運 送 往 化 學 廢 物 處 理 中 心 作 妥 善 處 理 。

這 可 能 會 對 一 些 醫 療 業 界 同 工 或 大 眾 市 民 造 成 不 便 或 影

響 。  

 

 為 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在 新 制 定 的 《 醫 療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 下 ， 處 理 、 收

集 及 棄 置 一 般 醫 療 廢 物 的 程 序 如 何 ？  

 
( b )  處 理、收 集 及 棄 置 一 般 家 庭 所 產 生 的 醫 療 廢 物 的

程 序 如 何 ？  

 
( c )  政 府 如 何 監 管 持 牌 廢 物 收 集 商 處 理 醫 療 廢 物 的

程 序 及 服 務 質 素 ， 以 確 保 安 全 ， 避 免 對 環 境 造 成

影 響 ？ ＂  

 ( 一 ) 

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的 回 覆  

 

( a )  《 醫 療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旨 在 確 保 醫 療 廢 物 得 以 環 保 及

安 全 的 方 式 處 置 。  

 

廢 物 產 生 者 即 醫 院 、 診 所 、 化 驗 所 、 護 老 院 等 ， 須 按 照 廢

物 處 置 條 例 所 列 定 義 ， 將 醫 療 廢 物 與 其 他 廢 物 分 開 處 理 ，

然 後 妥 善 包 裝 、 標 識 、 存 放 ， 再 委 聘 持 牌 醫 療 廢 物 收 集 商

移 走。或 由 醫 護 專 業 人 士 將 醫 療 廢 物 送 交 收 集 站 或 持 牌 處

置 設 施 。   

 

廢 物 產 生 者 應 首 先 為 其 產 生 廢 物 的 處 所，向 環 保 署 索 取 一

個 「 地 點 編 碼 」 。 在 委 託 持 牌 收 集 商 運 送 ， 或 由 醫 護 專 業

人 士 運 送 時 ， 填 妥 運 載 記 錄 ， 然 後 簽 名 及 蓋 印 ， 保 留 存 根

１ ２ 個 月 。   

 

醫 護 專 業 人 士 ， 是 指 ： 註 冊 牙 醫  、  註 冊 醫 生  、  註 冊

或 登 記 護 士  、  註 冊 獸 醫  、 註 冊 或 表 列 中 醫 。  

 

( b )   家 居 所 產 生 的 針 筒 等 ， 不 屬 醫 療 廢 物 定 義 ， 並  納

入 《 醫 療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 範 圍 內 。 一 般 家 庭 應 將 已 使 用 的

針 筒 或 利 器 ， 放 入 堅 固 、 能 防 刺 穿 的 容 器 內 ， 再 緊 蓋 、 包

好 才 棄 置 。   

 

( c )   醫 療 廢 物 收 集 商 在 執 業 前 必 須 向 環 保 署 申 領 醫 療

廢 物 收 集 牌 照 。 本 署 會 審 核 申 請 者 有 否 俱 備 1 2 項 條 件 ，

包 括 車 隊 、 配 套 、 員 工 培 訓 及 責 任 保 險 等 。 本 署 人 員 會 審

核 操 作 計 劃 書 、 檢 查 所 有 車 輛 、 巡 視 車 廠 及 泊 車 點 、 查 核

證 書 及 保 單 等 ， 才 簽 發 牌 照 。   

 

醫 療 廢 物 收 集 商 須 按 牌 照 所 載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運 作，並 在 收

集 廢 物 後 的 2 4 小 時 內 ， 把 所 收 集 的 廢 物 送 抵 持 牌 廢 物 處

 ( 二 ) 



置 設 施 。   

 

 

在 監 管 方 面 ， 本 署 有 實 時 車 輛 監 察 機 制 、 小 隊 巡 邏 及 數 據

審 計 系 統 。 若 發 現 有 違 反 牌 照 規 限 的 事 件 ， 經 法 庭 裁 决

後 ， 收 集 商 公 司 負 責 人 最 高 可 被 罰 款 2 0 萬 元 。  

 

醫 院 管 理 局 ( 醫 管 局 ) 的 回 覆  

 

醫 管 局 已 向 公 立 醫 院 及 診 所 發 出 有 關 妥 善 處 理 醫 療 廢 物

的 指 引 ， 確 保 各 項 程 序 （ 包 括 分 隔 、 包 裝 、 密 封 、 標 識 、

收 集 、 貯 存 及 運 送 ） 符 合 環 保 署 要 求 ， 減 低 對 職 員 及 公 眾

的 風 險 。  

 

在 醫 院 或 診 所 內，工 作 人 員 會 按 醫 管 局 醫 療 廢 物 管 理 計 劃

的 指 引 ， 將 醫 療 廢 物 分 類 放 入 適 當 的 容 器 內 。 經 使 用 或 受

污 染 利 器 如 針 筒 （ 首 先 投 入 利 器 收 集 箱 ） 、 化 驗 室 廢 物 、

具 傳 染 性 物 料 和 敷 料 ， 會 放 進 印 有 「 醫 療 廢 物 」 警 告 的 紅

色 膠 袋 中 。 至 於 人 體 及 動 物 組 織 及 器 官 則 放 入 黃 色 膠 袋 。

膠 袋 會 被 密 封 ， 並 掛 上 標 簽 註 明 廢 物 來 源 及 日 期 。  

 

工 作 人 員 會 收 取 已 包 裝 好 的 醫 療 廢 物 ， 送 到 指 定 存 放 室 ，

其 中 人 體 及 動 物 組 織 及 器 官 需 要 冷 藏 貯 存。存 放 室 門 上 有

鎖 及 警 告 字 句 ， 防 止 未 經 授 權 人 士 進 入 。 持 牌 醫 療 廢 物 收

集 商 會 定 時 到 醫 院 收 取 有 關 廢 物，運 往 環 境 保 護 署 指 定 的

處 置 設 施 。 院 方 會 保 存 廢 物 收 集 記 錄 ， 並 定 期 進 行 審 計 。 

 

局 方 已 向 從 事 外 展 服 務 的 醫 護 人 員 供 應 方 便 攜 帶 的 小 型

利 器 收 集 箱 及 紅 色 膠 袋。醫 護 人 員 須 按 環 保 署 的 規 定 密 封

收 集 箱 ， 盡 快 帶 回 醫 院 或 診 所 按 上 述 程 序 處 理 。  

 

新 界 東 醫 院 聯 網 已 為 需 要 處 理 醫 療 廢 物 的 員 工 舉 行 簡 介

會 ， 包 括 在 新 《 醫 療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 下 的 工 作 流 程 安 排 及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。院 方 亦 有 制 訂 緊 急 應 變 計 劃 及 定 期 進 行 事

 ( 三 ) 



 ( 四 ) 

故 演 習 。  

 

 

衞 生 署 的 回 覆  

 

衞 生 署 已 參 照 環 保 署 的 醫 療 廢 物 管 理 工 作 守 則，委 聘 持 牌

醫 療 廢 物 收 集 商 ， 處 理 本 署 的 醫 療 廢 物 。 有 關 《 醫 療 廢 物

管 制 計 劃 》 的 詳 情 ， 請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查 詢 。  

 

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的 回 覆  

 

食 環 署 負 責 收 集 家 居 廢 物，就 醫 療 廢 物 的 收 集 及 棄 置 未 有

回 應 。  

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 S T D C  1 3 / 7 0 / 4 0   

 

 
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 

 


